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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资产字〔2021〕4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竞价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固定资产处置竞价工作，根据国有资

产处置管理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东北大学固定资产处置

竞价实施细则》。该细则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并经东北大学国有

资产管理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7月 19日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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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竞价实施细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固定资产处置竞价工作，

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管理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所有产权属于学校、拟通过竞价方式处置的固定资

产均适用本细则，处置竞价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信用

的原则，采取公开竞价、高价成交的方式。 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资产处置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处置小组），

负责学校设备家具等固定资产处置及竞价监管等工作。处置小组

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及处置资产使用部

门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。处置小组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审核处置资产审批程序是否完备； 

（二）研究确定处置流程、评审方法及竞价商管理； 

（三）审定竞价商资质并组织现场勘查； 

（四）其他处置竞价相关工作。 

第四条  处置竞价操作流程 

（一）发布处置竞价公告 

经学校审议同意处置后，处置小组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网

站发布资产处置竞价公告，公告时间不少于 3个日历日。 

（二）遴选竞价商 

处置小组结合待处置资产类别、搬运要求、处置资质等情况

研究确定竞价商，处置竞价须至少三家竞价商参加方可进行。 

（三）现场勘查并密封报价 

http://zcc.neu.edu.cn/2018/1015/c2530a42728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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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小组安排竞价商现场勘查待处置资产，工作人员现场发

出密封报价单、组织限时密封报价，并现场检验竞价文件密封情

况。 

竞价商须按要求对已达年限或未达年限资产分别进行报价，

不接受对其中某项或部分资产进行分项报价。报价须根据处置小

组要求包含报废资产本身残值及报废资产拆除费、搬运费、清理

费等其他一切费用。 

（四）评审确定成交竞价商 

处置小组公开进行竞价评审，检查竞价文件密封情况并现场

拆封，在符合市场行情预估价值的基础上，根据高价成交的原则，

确定成交竞价商。 

1.按报价高低确定排名先后，最高报价者为成交竞价商，次

高者和第三名为候选成交竞价商； 

2.若最高报价存在相同报价者，则以第一轮最高报价为底价

继续出价，直至出现新的最高报价为止； 

3.若出现最高报价低于市场行情预估值、报名参加或实质性

响应的竞价商不足三家、存在影响竞价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、因

重大变故处置任务取消等情形时，学校有权对全部报价做无效处

理,并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组织竞价。 

（五）发布成交结果公示 

确定成交竞价商后，处置小组在资产处网站发布成交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不少于 1 个日历日，公示结束后向成交竞价商发出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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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。 

（六）竞价商签订合同并交款 

成交竞价商须在收到成交通知后 2 个日历日内，与学校签订

《东北大学报废固定资产销售合同》，并及时到学校计划财经处

办理处置资产处置款缴纳手续或将款项转至东北大学银行账户。 

（七）竞价商搬运处置资产 

成交竞价商在合同签订后，须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处置资

产拆除、装运和清理工作。处置资产中无回收价值的资产，成交

竞价商也须按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处置，不得随意丢弃，

如因处置不当造成相关事故或问题，由成交竞价商承担，并将其

纳入学校不良竞价行为名单。 

第五条  竞价商管理 

（一）竞价商准入管理 

处置竞价对竞价商实施注册准入制度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

竞价商方可参与处置资产报价： 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

册的法人，经营范围为废旧物资回收，并具有经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； 

2.具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资格认定证书； 

3.遵纪守法，诚信经营，社会信誉好，无不良经营或违法犯

罪记录； 

4.没有被任何机构列入不良竞价行为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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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竞价商惩罚机制 

竞价商一经核实存在下列情况的，即被列入学校不良竞价行

为名单，5 年内不得参与学校资产处置竞价： 

1.竞价商提供虚假文件或存在围标串标行为； 

2.竞价商不服从安排、故意扰乱竞价秩序或恶意低价报价； 

3.作为成交竞价商放弃成交资格或拒绝履行成交义务； 

4.报名参与报价后，不按时参与现场勘查和竞价； 

5.成交竞价商签订协议后擅自转包他人； 

6.成交竞价商因处置不当造成相关事故或问题； 

7.竞价商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情形的。 

第六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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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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